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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正在日益密切起来。在这种形

势下，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仅从两国间的纺织贸易来看，2007 年纺织相关商品的进出

口总额达 266 亿美元，在日本从全世界的纺织品进口总额之中，从中国的进口约占全体

的 75%，一方面在日本向全世界的纺织品出口总额之中，向中国的出口约占全体的39%
等，两国的纺织产业通过贸易也拥有着相互密切的关系。 

并且，不仅局限于贸易关系，两国的纺织产业迄今还通过投资、委托生产、技术合

作等多种产业合作关系，实现了中日两国纺织产业的高度发展。亚洲纺织产业在世界上

的比重，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近年来都在飞跃提高，期待着中日纺织产业合作关系

的更加紧密和扩大对世界纺织产业的今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纺

织产业大力促进扩大高功能纤维开发等尖端纤维领域新天地，同时扩大纺织产品在衣料

领域、家庭用领域以及产业用资材领域的用途，推动着产业结构的高增值化。并且为使

充分利用高质量日本纺织材料的服装产品腾飞于世界而开展着各种活动。 
中国的纺织产业在 90 年代以后一直在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一的纺织品生产大

国。并且在纺织产业升级方面的工作近些年来也进展很快，在开发高增值产品和扶植时

装产业方面也在不断取得成果。 
从这种情况来看，今后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将进入进一步深化历来以生产为主的紧

密合作关系，同时为中日两国纺织产业的发展及共存共荣而构筑新合作关系的阶段。 
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自 2004 年起已在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之

间召开“中日纺织业发展与合作会议”，就应对纺织产业中存在的地球环境问题等对于今

后两国纺织产业的发展而言新出现的应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制定扩大相互理解和实现新

合作关系的具体措施为目标开始了对话。 
鉴于这样的中日纺织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为了今后进一步深化、扩大、加速正在

迎来新时代的中日纺织产业间的合作关系，作为其前提，在两国的纺织产业中坚决保护

知识产权，两国共同为保护知识产权而积极开展工作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知识产权是技术革新的根本，与技术和秘诀密不可分。通过企业的创造性活动产生

的专利权、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权利和秘诀，是应依据得到国际认识的规范，通

过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受到妥善保护的个别企业的重要经营资源。 
今后，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将从谋求长远发展的观点出发，将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

作为产业发展的基轴，同时通过奖励在世界市场推广品牌，实现产业的高度化、高增值

化。在这种形势下，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企业活动中

尊重、遵守知识产权，是成为企业活动之根本的普遍性原则。 
并且，作为对亚洲以及世界纺织产业的繁荣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的产业，中日两国

的纺织产业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企业活动中尊重、遵守知识产权，也是为

在世界纺织产业中确保应有的地位和发言的权威性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立足于以上认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为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和管理，促进中日两国纺织产业的发展和加深两国纺织产业间的合作关系，在构筑关于

保护知识产权的密切并具体的合作关系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此签定备忘录。 



 

第一条 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对象（定义）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谴责、坚决反对的

态度 

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专利权、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和以不正当的目的取得

他人的商标、商号的行为以及“盗用”众所周知的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的预谋性行为、

反竞争性行为。 
中日两国的纺织产业明确认识到这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对于健全的

市场经济活动来说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对以任何

形态进行了侵犯专利权、商标权、品牌等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将共同或

者单独地对其行为予以谴责并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我们应该认识到侵犯知识产权是会给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企业、消费者以及所有

人都造成损害的行为。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会给合法地开展事业的企业活动造成

损害，使企业活动陷于困难。而且伪造或者仿制行为会损坏消费者对产品的信赖，在安

全卫生方面也会引发使消费者遭受损害的事态。 
 
就是说，由于企业的生产技术、销售技术和秘诀受到侵犯，生产成果被不法企业盗

用等，通过合法的企业活动进行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并向市场提供成果产品的企业

在竞争方面蒙受重大损害。 
 
并且对于服装产业来说，在其企业活动中具有绝对重要性的品牌价值、商标以及其

它知识产权，是通过企业的产品开发努力、市场开发努力、质量管理努力、建立与消费

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等经过多年培育而成。这样的品牌被进行违法行为的企业侵犯，以不

正当的价格进行无限制销售的话，将会损毁欲以通常的公正价格购买产品的消费者的意

识，而且不仅会使以善意购买了假冒产品的消费者失去对产品质量的信任，更令人担忧

的是其结果将降低消费者整体对纺织产品市场的信赖感。 
 
在全球化的纺织产业中，企业正在通过跨越国境展开企业生产活动、利用互联网的

普及而展开新形态的B to C 商务、提供技术和品牌许可证等企业间合作活动，来提高经

济效率，并发展企业活动。作为顺利实施这种全球化并且复杂化的企业活动所需的环境

条件，中日两国纺织行业反对近年来更为巧妙化、组织化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坚定意

志和共同努力，对于世界纺织产业的健全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条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做出努力 

(1)  促动中日两国政府促进确立并完善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制 
为了有效地应对处理仿制和伪造，在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制的同时，必须加强施



行对违犯者采取包括刑事处罚在内的严厉制裁措施等法律手段。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为了完善以通用的国际标准为基础的知识

产权法制，从纺织产业的观点积极地向中日两国政府提出必要建议，同时促动两国的执

法机构妥善并严格地执行法律制度。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关于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关于包括与

纺织产业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制的制定、修改在内的最新内容，按照双方的要求，在

必要范围内提供信息。 
 
(2)  提高企业意识 

构成两国纺织产业的许多企业所掌握的关于知识产权的知识及侵犯知识产权造成

的恶劣影响的知识不足，并且许多企业所掌握的应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知识产权的知

识不足。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应以普及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及

提高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为目的，加强对双方加盟团体及加盟企业的启蒙活动。 
 
(3)  提高消费者意识 

不断发生的许多伪造品和仿制品的问题，不仅是提供这种产品的制造经营者和交易

经营者的问题。同时大多消费者希望购买能够放心、信赖的商品，没有认识到侵犯知识

产权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是，有一部分消费者有意购买伪造品和仿制品也是事实，这样

的消费者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的启发、教育活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恶劣影响。因此，中国

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在双方加盟团体、加盟企业的协助下，在两国采取开

展提高消费者意识的启蒙活动等必要措施。 
 
(4)  禁止侵犯行为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发觉双方加盟团体的会员企业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时，在对外言明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同时，双方向本国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敦促采

取制止措施，并合作努力扑灭不正当的商标注册（冒认申请）、仿制品、伪造品及其它侵

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且在双方加盟团体的协助下，促使加盟团体的会员企业采取自我

约束不与屡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或者有极为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企业进行交易

等措施。 
 

(5)  加强信息交流及相互支援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发觉有双方加盟团体的会员企业参与的侵

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时，在迅速将情况通知对方的同时，通过双方可采取的方法合作查明

争执事件。 
并且，为解决双方加盟团体会员企业的争执事件，对中日两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做工作等进行支援、合作。 
 
(6)  在举办贸易展示会（展销会）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认识到贸易展示会（展销会）在商业活动中

起着重要作用，强烈谴责任何人利用贸易展示会（展销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双方

事先对参展者进行全面调查，努力排除有可能侵犯知识产权的参展者，为了应对处理发

生的问题，封闭提供伪造品或仿制品的参展者的展位，问题不解决就拒绝其在今后的贸

易展示会（展销会）上展示，并依照双方国家的法律采取妥当的制裁措施。 
 

(7)  解决纠纷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为解决围绕知识产权的争执、纠纷而合作。 
在促动政府主管部门促进迅速审理取消不正当商标注册等未解决纠纷的同时，向双

方加盟团体的会员企业等介绍、提供对解决交易当事人之间纠纷有效的调停制度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向加盟团体的会员企业建议在合同书中记载如下调停条款。 
“因该合同或者与该合同相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所有纠纷，X 方（中国企业）申请调

停时，依据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国际商事调停规则’，在日本国东京都通过调停进

行解决。Y 方（日本企业）申请调停时，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现行规

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通过调停进行解决。” 
 

第三条  合作关系的约定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在定期召开的“中日纺织业发展与合作会

议”上为充实、扩大该备忘录的内容，在双方汇报该备忘录执行情况的同时，为使该备

忘录提出的措施、合作具有实效，设置由双方专家构成的工作组，进行持续的信息交流、

意见交换。关于设置工作组的具体细目，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另外

迅速进行协议。 
 

第四条  最终条款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应努力诚实地履行该备忘录记载的内容。 
 

以上 
 
 
 

日本纤维产业联盟 
会长 前田胜之助 

2008 年 12 月 于东京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副会长 许坤元 

2008 年 12 月 于北京 


